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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9 － 2025/5/20 2025/5/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规定，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票不享受利润分配权。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9,108,000

股后的总股份数 1,989,684,23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9,174,739.04元（含税）。 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

一一业务办理：第五号一一权益分派》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

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因本次

权益分派无送转股份，所以送转比例为 0，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是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

的每股现金红利，约为 0.0796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96）÷（1+0）=（前收盘价格-0.

079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9 － 2025/5/20 2025/5/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不参与分配的股份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0.1�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 0.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

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072�元。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8�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7482025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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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5,098,8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70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华建飞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烈生先生出席；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84,771 99.7626 522,400 0.1357 391,700 0.101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98,571 99.7662 508,500 0.1320 391,800 0.101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78,171 99.7609 529,000 0.1374 391,700 0.10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98,671 99.7662 507,500 0.1318 392,700 0.102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78,171 99.7609 528,000 0.1371 392,700 0.10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98,071 99.7661 520,300 0.1351 380,500 0.098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19,871 99.7458 702,100 0.1823 276,900 0.0719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90,971 99.7642 506,300 0.1315 401,600 0.1043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99,771 99.7665 501,400 0.1302 397,700 0.10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496,371 99.5839 1,193,700 0.3100 408,800 0.106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180,771 99.7616 508,200 0.1320 409,900 0.1064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210,871 99.7694 512,200 0.1330 375,800 0.09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35,

112

69.3179 520,300 17.7219 380,500 12.9602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津贴的议案》

1,956,

912

66.6543 702,100 23.9142 276,900 9.4315

8

《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

计费用及续聘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8,

012

69.0760 506,300 17.2451 401,600 13.6789

1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1,333,

412

45.4173

1,193,

700

40.6586 408,800 13.9241

11

《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2,017,

812

68.7286 508,200 17.3098 409,900 13.9616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

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2,047,

912

69.7539 512,200 17.4460 375,800 12.8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臻、黄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电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高

血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5〕526号文同意注册。《山

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http://www.cs.com.cn； 中 国 证 券 网 ：http://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 ：http://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http://www.

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 供公众查

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4,113.940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的10%。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形

本次发行价格 26.50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华泰威高血净家园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

配售，实际获配数量为1,772,075股，占本次发行数量比例

为4.31%，获配金额为46,959,987.50元。 上述资产管理计

划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1.19元/股 （按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1.07元/股 （按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24.82倍 （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

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市净率 1.6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5.12元/股（按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5.98元/股（按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

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

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

元）

109,019.43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为11,230.32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保荐及辅导费为464.53万元，承销费

为7,353.67万元。 参考沪深交易所同等融资规模项目保荐

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结合服务的工作量等因素，经双方友

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及验资费用：1,788.00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

内容、所提供服务的人员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

员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等因素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

分节点支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婷婷 联系电话 0631-5716143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38966581

010-56839584

3、 律师费用：849.06万元； 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

平， 根据所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及参与人员的专业知识、工

作经验等因素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84.91万元；参考市

场收费标准，结合实际工作量确定，根据合同工作节点支

付；

5、发行上市手续费及其他：190.16万元；参考市场收费

标准，结合实际工作量确定，根据合同工作节点支付。

注：以上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相较

于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

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

额，税率为0.025%。

发行人：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14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高

血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5〕52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威高血净” ，扩位简称

为“威高血净” ，股票代码为“603014”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

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26.50元/股，发行数量4,113.9407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11.3940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1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7.2075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31%。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34.186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2,825.9832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71.78%；网上发行数量为1,110.7500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22%。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3,936.7332万股。

根据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山东威

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约为7,518.3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发行、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1,574.7000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51.2832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1.78%， 其中网

下无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1,125.8087万股， 网下有限

售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125.4745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685.4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68.22%。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1571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5年5月12日

（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投

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为：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

泰威高血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家园1号资管计划” ），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截至2025年4月30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主承销商已在2025年5月14日

（T+4日） 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

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

期

（月）

1

家园1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77.2075 4.31 46,959,987.50 12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708,40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7,772,653.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6,09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871,597.00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512,13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1,571,630.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9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8,417.50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

者名

称

配售

对象

名称

证券账

户

初步获

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元）

实缴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

售金额

（元）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1 姚淼 姚淼

A18163

0627

695 18,417.50 0 0 0 695

合计 695 18,417.50 0 0 0 695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

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

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2,512,137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54,675股，约占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695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70股的限售期

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7%。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5.4745

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3%，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19%。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46,793股，

包销金额为3,890,014.50元，其中70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

购的股份数量695股的10%（向上取整））限售期为6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包

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3729% ，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3568%。

2025年5月14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

销资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资金和网下、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尚未收取的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为11,230.3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承销及保荐费：保荐及辅导费为464.53万元，承销费为

7,353.67万元。 参考沪深交易所同等融资规模项目保荐承销

费率平均水平，结合服务的工作量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

定，按照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 审计及验资费用：1,788.00万元； 依据服务的工作内

容、 所提供服务的人员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的

专业知识、工作经验等因素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节点支

付；

3、律师费用：849.06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

根据所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及参与人员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

等因素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84.91万元；参考市场

收费标准，结合实际工作量确定，根据合同工作节点支付；

5、发行上市手续费及其他：190.16万元；参考市场收费标

准，结合实际工作量确定，根据合同工作节点支付。

注：以上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相较于招股意

向书，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010-56839584

发行人：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14日


